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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判有罪後上訴，負責審判的法院可以判更重嗎？——上訴不利益變更禁
⽌

⽂:⿈郁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2-12-13

本⽂

刑事審判中，上訴制度可以幫助被告防禦，如果上訴有可能被判更重，會造成被告不敢上訴，也就失去上訴保
護被告的功能，於是刑事訴訟法第370條[1]第1項本⽂規定，被告上訴後法院不能⽐原本判的更重，稱為不利
益變更禁⽌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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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如果對於審判結果不服，被告想再上訴，有可能被判更重嗎？
資料來源：⿈郁真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不利益變更禁⽌的適⽤時機

（⼀）⼀審上訴⼆審

由於刑事訴訟法第370條⽂字直接使⽤「第⼆審」，因此⼀般認為法條規定的不得重於「原審」指第⼀審法
院。
⽽如果是從第三審發回第⼆審更審，第⼆審可以判得⽐第三審重，因為原先的第⼆審已遭到第三審撤銷，沒有
⽐較的基礎，所以不適⽤此原則。



⼆審上訴三審是否適⽤不利益變更禁⽌，肯定說站在保護被告的⾓度，認為應採之，但否定說認為法無明⽂，
原審並沒有包含⼆審法院，⽬前實務上尚無定論。

（⼆）再審 [2 ]及⾮常上訴 [3 ]

判決確定後，有再審事由或審判違背法令時，提起再審或⾮常上訴，屬於特殊救濟管道，不能給予被告更不利
的判決。

⼆、「不利益」的涵蓋範圍

（⼀）撤銷緩刑 [4 ]

緩刑[5]使受有罪判決的被告不⽤被關，若撤銷緩刑，會對被告不利益。

（⼆）增加從刑 [6 ]

刑⼜分為主刑及從刑[7]，從刑指褫奪公權[8]。

（三）增加保安處分 [9 ]

保安處分規定於刑法總則第12章[10]，是避免單純的刑罰（例如剝奪⾃由、繳罰⾦）不⾜以使特定受刑⼈改
過，再另外實施刑罰以外的保護安全措施，例如感化教育[11]、毒品勒戒[12]、性犯罪強制治療[13]，這樣的處
分還是會限制到⼈⺠的⾃由，所以仍屬不利益的⼀種。

三、不利益變更禁⽌的例外

當為了追訴犯罪，使被告獲得正確判決，此時例外承認法院可以在判決中為不利益被告的決定。

（⼀）原審適⽤法條不當 [14 ]

⼆審撤銷原審使⽤的法條（例如從共犯變成正犯、普通侵占變業務侵占），還包含認為原審未適當依刑法第
57條量刑⽽屬不當[15]，如果上訴審還繼續適⽤錯誤的法條，會造成判決不正確，此時例外不適⽤不利益變更
禁⽌原則。

（⼆）檢察官上訴合法且有理由 [16 ]

如果只有檢察官上訴，或是被告跟檢察官同時針對判決上訴，⽽當檢察官的上訴合法且有理由時，就可以判更
重，此時不適⽤不利益變更禁⽌。因為此原則旨在避免被告「想為⾃⼰的利益」上訴卻害怕會被判更重，保障



被告這⼀⽅，⽽不是在限制檢察官追訴被告的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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